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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八届会议  第七十八年 

议程项目 31、61、69、71、83 和 129 

预防武装冲突 

建设和平和保持和平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和 

相关不容忍言行 

促进和保护人权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保护责任与防止灭绝种族、战争罪、 

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 

  2023 年 9 月 12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指示，谨随信附上西阿塞拜疆共同体给联合国人权事

务高级专员的信(见附件)，该组织致力于保护被逐出今天的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

人的权利。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1、61、69、71、83 和 129 下的文件

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亚沙尔·阿利耶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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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9 月 12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2023 年 8 月 10 日西阿塞拜疆共同体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信 

 我谨代表被强行驱逐出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人致信阁下，提请阁下注意一个

巨大、紧迫且令人深感忧虑的人权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立即进行干预。 

 将阿塞拜疆人强行驱逐出亚美尼亚，造成了大量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违反

了许多国际公约和条约，破坏了人的尊严和平等的原则。亚美尼亚通过屠杀、恐

怖、恐吓、非法夺取阿塞拜疆人的财产、有系统的宣传和非人化运动，将阿塞拜

疆人描述成威胁或低人一等的人，限制他们的行动，限制他们获得资源，从而对

阿塞拜疆人进行族裔清洗。亚美尼亚当局摧毁了阿塞拜疆人的墓地、宗教场所、

文化地标和历史纪念碑。亚美尼亚政府这样做不仅造成阿塞拜疆人流离失所，而

且还试图从地貌上抹去阿塞拜疆人的痕迹。 

 1987-91 年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人的族裔清洗导致如今亚美尼亚境内已没有

一个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剥夺了数十万阿塞拜疆被驱逐者的返回权，加剧了他

们的痛苦。尽管我们一再发出呼吁，但亚美尼亚坚决拒绝就我们的人权问题与我

们展开对话。 

 阿塞拜疆人被强行驱逐出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拒绝让他们返回家园，这严重

侵犯了下文所述的多项基本人权。 

  不受歧视权 

 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人实施的令人发指的族裔清洗，严重违反了《世界人权

宣言》(第二条)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六条)所载的不受歧视权。

这些行为也与各项国际公约，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最重要的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中概述的承诺截然相反。 

  法律面前平等的权利 

 强行将阿塞拜疆人驱逐出亚美尼亚，严重侵犯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

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他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这种侵权

行为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仅仅基于族裔就可以剥夺他们返回祖传土地的权利。亚美

尼亚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六条，该条保障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不受歧视地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 

 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人实行的族裔清洗政策也危害到了他们的生命权、自由

权和安全权，而《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和第

九条、《欧洲人权公约》第五条以及其他许多保障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以及安

全和个人自由基本价值的国际条约都规定了这些权利。阿塞拜疆人遭到杀害和任

意逮捕。他们被赶出社区，远离家庭，被迫放弃生计，这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情

感和心理创伤。驱逐造成的暴力、突然背井离乡和随之而来的创伤对这些权利提

出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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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受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权利 

 亚美尼亚在对阿塞拜疆人进行族裔清洗过程中普遍存在酷刑、惩罚有辱人格

和不人道待遇的情况，严重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和《公民及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第 七条)。这些行为直接违背了各项国际公约，包括《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尤其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中所作的承诺。使

用酷刑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严重违反了亚美尼亚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绝对禁止此类行为的规定。 

  免遭强迫失踪的权利 

 必须强调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事实，即许多阿塞拜疆人在试图逃离亚美尼亚

时失踪，这是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领土完整和主权进行军事侵略的结果，而大多

数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都在阿塞拜疆找到了避难所。亚美尼亚犯下的这些强迫失

踪行为公然违反了享有安全和不受此类做法侵害的基本权利。这项权利载于各种

国际人权文书，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九条)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亚美尼亚拒绝澄清这些人的命运

和下落，拒绝披露遇害的阿塞拜疆人的乱葬坑和其他埋葬地点的确切位置，进一

步加剧了他们家人所经历的痛苦和不确定性。解决这些失踪问题对于维护人权、

了结案件和为受影响的家庭伸张正义至关重要。 

  国籍权 

 将阿塞拜疆人强行驱逐出亚美尼亚还严重侵犯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

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他们的国籍权。亚美尼亚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无国

籍状况，实际上剥夺了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的国籍，使他们没有合法身份，也得

不到保护。这种令人不安的困境与《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五条的精髓相矛盾，该

条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亚美尼亚一直拒绝让阿塞拜疆人

返回家园并享有国籍权，这直接违反了 《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规定的义务。 

  有效补救权 

 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享有的获得有效补

救的权利，由于被剥夺了返回权而受到严重损害。因此，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人

无法在自己的家园为他们所遭受的伤害寻求补救。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无法享有这一权利不仅违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所载的他们

享有公平和公正程序的权利，而且直接违背了该公约和其他国际文书力求维护的

正义和问责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干预，确保亚美尼亚履行《公民及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为流离失所的阿塞拜疆人提供获得有效补救的机

会，并为他们返回家园和恢复权利提供便利。处理这一严重侵权行为对于使受害

者重新获得诉诸司法的途径以及重申国际人权法所主张的人权和问责原则至关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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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生活权 

 强行驱逐阿塞拜疆人不仅造成巨大痛苦，而且严重破坏和侵犯了他们的家庭

生活权，而这一权利是《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许多其

他文件所保护的一项原则。强行驱逐造成的远离家庭和社区严重违反了亚美尼亚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 16.3 条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关于国家保护家

庭责任的第二十三条第 1 款承担的具体义务。这种侵权行为不仅仅是人身流离失

所，还包括与亲人分离和被赶出社区的个人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和心理痛苦。剥夺

返回权进一步加剧了这一侵权行为，使人要永久承受家庭纽带被切断的痛苦。国

际社会必须进行干预，确保亚美尼亚履行其根据有关公约承担的义务，促进恢复

因驱逐而遭到破坏的社区。解决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对于减轻阿塞拜疆受

影响民众遭受的无法估量的痛苦，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所载的家庭团聚和福祉的重要性至关重要。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强行将阿塞拜疆人驱逐出亚美尼亚还错综复杂地侵犯了《儿童权利公约》所

述的儿童权利。该公约第三条所载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确认，在包括政府决定在

内的所有决定中，儿童的福祉应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亚美尼亚政府策划的强迫

流离失所违反了这一原则，将儿童赶出家园、社区和熟悉的环境，使他们遭受创

伤和不确定性。亚美尼亚的政策和行为使阿塞拜疆儿童无法获得稳定、安全以及

无法获得基本服务。阿塞拜疆儿童的受教育权、健康权和受保护权受到损害。亚

美尼亚侵犯被迫流离失所的阿塞拜疆族裔儿童的权利，不仅破坏了他们的眼前福

祉，而且阻碍了他们的长期发展，使脆弱和不公正的循环无法被打破。 

  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 

 将阿塞拜疆人驱逐出亚美尼亚也严重损害了他们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而这

两项权利是各项国际公约所明确保障的。驱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扰乱了社区的

生活和结构，使个人无法接受教育，无法有意义地就业。《儿童权利公约》第二十

八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规定的受教育权受到了阻碍。同

样，《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第五条第㈠款所载的工作权也受到严重阻碍，因为驱逐使阿塞拜疆人被迫放下了

生计，远离了社区，阻碍他们重新从事有尊严的工作，无法为社会作出贡献。这

些侵权行为的影响不仅限于他们即刻背井离乡，突出表明迫切需要解决这种违反

人权规范的行为。 

  财产权 

 必须强调，被强行驱逐的阿塞拜疆人的财产权遭到严重侵犯。亚美尼亚政府

精心策划的强行驱逐行动不仅剥夺了个人的家园，而且侵犯了他们拥有财产及和

平享有财产的基本权利。这种侵权行为直接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七条，

该条承认财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此外，这种行为还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 1

号议定书》第 1 条，该条保障财产权不受任意干涉。任意没收财产进一步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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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所遭受的痛苦和财产被剥夺的情况。必须解决这方面的侵权

行为，纠正所犯的不公正行为，确保恢复财产权和归还权，为伸张正义开辟道路。 

  适当住房权 

 强行驱逐阿塞拜疆人口严重且公然侵犯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

规定的适当住房的基本权利。该公约第十一条所载的适足住房权不仅包括提供住

房，而且还包括保障安全、适宜居住和文化特性。亚美尼亚强行剥夺个人的住房，

侵犯了这一关键人权的本质，从而剥夺了受影响人口由住房提供的基本安全感和

归属感。 

  文化权 

 亚美尼亚强行将阿塞拜疆人驱逐出亚美尼亚，并有系统地破坏其文化遗产，

构成对其文化权利的公然侵犯。这些权利包括确保在平等、人的尊严和不歧视的

框架内享受文化及其各个方面的基本人权。这些文化权利包括充分参与文化生活

的权利、获取和享受文化遗产的能力、表达个人文化特性的自由、从科学进步中

获益的机会以及发挥艺术创造力的自由。这些权利的神圣性在许多国际人权文书

中得到承认，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七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第十五条、《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一

条、《儿童权利公约》第二十一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五条、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三条、《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三十条、教科

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这种严重侵犯文化权利的行为

危及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破坏了他们的传统习俗，危及他们

丰富的文化遗产。 

  返回权 

 亚美尼亚阻止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返回家园，公然侵犯了他们安全、有尊严

地返回家园的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十二条明确承认这一基本权利。亚美尼亚阻止他们合法返回祖传土地，剥

夺了他们在原籍地居住的固有权利。公然无视这些在多项国际公约中根深蒂固的

规定，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作出紧急、坚决的反应。恢复被驱逐人口的返回权和行

动自由是当务之急，这体现了对维护人权和正义普遍信条中所载各项原则的承诺。 

 阿塞拜疆人口被强行驱逐出亚美尼亚从多方面、严重违反了许多基本人权原

则和多项国际公约。通过屠杀、恐吓、宣扬仇恨和不允许返回等手段无情地进行

族裔清洗，造成了太多的人类苦难、社区破碎和严重不公的情况。亚美尼亚的行

为严重背离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

族歧视公约》和其他国际协定所维护的平等、不歧视和人的尊严原则。迫切需要

强有力的国际干预来纠正这些严重的侵权行为，恢复受影响人口的权利，重申对

人权、正义和平等的承诺。 

 当然，赋予返回权将是恢复正义、实现和平与和解的国际努力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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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这些侵权行为的严重性和规模以及今后的任务，我们紧急呼吁尊敬的贵

办事处根据职权和惯例采取以下行动： 

• 对亚美尼亚持续侵犯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人权行为进行全面、公正的调

查。 

• 启动与亚美尼亚的对话，确保被迫流离失所的阿塞拜疆人安全、有尊严

地返回其合法家园，并为此对亚美尼亚施加外交压力。 

• 主张追究那些对策划族裔清洗、暴力和破坏亚美尼亚境内阿塞拜疆遗产

负有责任的人以及那些阻碍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

园的人的责任； 

• 提高国际社会对这些令人震惊的侵权行为的认识并予以谴责，强调恢复

性司法的必要性。 

• 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这一问题，并鼓励就此事进行讨论。 

 我们还恳请你鼓励相关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采取行动，分享信息，编写报告，

开展公共宣传，促进合作参与，以解决亚美尼亚侵犯被驱逐阿塞拜疆人权利的问

题，特别是将他们驱逐并剥夺他们安全、有尊严地返回家园的权利的问题。 

 你的干预将在纠正被驱逐的阿塞拜疆人所遭受的严重不公正并最终恢复他

们固有的人权和尊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我将本信副本发送给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大会主席、安全理事会主席、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主席、人权理事会主席、条约机构主席和相关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 

 我们热切期待你迅速注意并采取行动处理这一关键问题。 

 

理事会主席 

阿齐兹·阿拉克巴罗夫博士(签名) 

 


